
化粧品不良通報案件年報 
(資料統計時間：103 年 1~12 月) 

 
一、 化粧品不良品案件之通報與分類 

103 年度至 12 月底止共接獲化粧品不良品 105 件之通報。 

 

(一) 歷年化粧品不良品通報件數分析如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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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年化粧品不良品通報件數分析 

 

(二) 化粧品不良品通報案件之產品不良型態種類統計： 

 

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案件中，產品不良型態共計 152 項(詳見下表、圖)。通報之

產品不良型態分類統計中，以標示問題佔 58.55%，其中又以標示不實居多，標

示不全次之。包含疑似含有不法或禁用成分，佔 13.81%。外觀異常之問題，佔

11.84%。包裝瑕疵，佔 5.27%。產品過期，佔 0.66%。勾選其他者佔 9.87%，內

容包含有：產生不良反應、使用安瓶作為容器、總生菌數超標、廣告違規及未

描述任何不良事件狀況等。 

       

 



103 年度化粧品不良品產品不良型態分類統計表 

不良型態分類 小計 件數 

標示問題 
標示不全 31 

89 
(58.55%) 

無標示 11 
標示不實 47 

異常有效 疑似含有不法或其他有效成分 21 
21 

(13.81%) 

外觀異常 

顏色 7 

18 
(11.84%) 

氣味 6 
有雜質/異物 2 

其他 1 
結塊 2 

包裝瑕疵 

外滲 2 

8 
(5.27%) 

破損 3 
其他 2 

無法操作 1 

過期 過期 1 
1 

(0.66%) 

其他 其他 15 
15 

(9.87%) 

合計 152 
152 

(10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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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不良事件產品不良型態種類統計 



(三) 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地區統計： 

 

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地區來源以臺北市(40.95%)最多，其次為新北市(15.24%)及

高雄市(12.38%)。 

 
通報地區統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(四) 化粧品不良事件通報來源： 

 

通報來源主要為民眾，佔 54.29%；其次為藥局/藥粧店，佔 35.24%。統計如 

下圖： 

 
通報來源統計 



(五) 化粧品不良事件販售來源： 

 

消費者取得化粧品不良品之販售來源以開架賣場最多，佔 45.71%，藥粧店次之，

佔 19.05%(詳見下圖)。 

 
消費者取得化粧品不良品販售來源分析 

項目分析： 

 

資料來源：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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